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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工傕组织 

方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备忘录

1. 裁军谈判会议的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回顾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即专门讨 

论裁军谈判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先 

前称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又根据会 

议议事规则第一条，会议是“一个裁军谈判讲坛”。联合国大会曾一再呼吁裁军谈 

判委员会善手谈判. 特别是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的第38ZI83I号决议 

“再次促请裁军会议于其1984年会议期间继续或着手游行其议程上居于首位的裁 

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现有的各特设工佐小组赋予适 

当的谈判职权范围，并作为迫切的事项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核 

战争和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特设工作小组"。

2. 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强调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谈判讲坛的这一性质，同时对 

下述事实表示关注：这一谈判机构在实质上未能履行赋予它的这一职责，而趋向于 

变为裁军方面另一个宙议机构.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看来，造成这种不正常情况 

的主要原因是有人企图把会议变成折行学术讨论的讲坛，并为进行谈判提出一些初 

步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种佐法与最后文件为会议规定的职权范围及会议 

本身的议事规则都是相违背的.

3.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这一谈判讲坛的 

附属机构必须有可能进行适当的谈判. 只有议事规则第23条规定的技术小组或 

政府专家小组可以例外。

解决设立附属机构问题必须与拟定恰当的谈判职责范围有机地联系起来。人为 

地把解决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就这些机构的职责范围达成协议一事分割开来，只- 

会为掩盖某些国家不愿进行谈判的意愿制造漏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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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去曾有人企图设立一些不负有举行谈判职责的附属机构 ； 尽管人们在 

某些方面对这些机构寄予希望，但其结果表明：在这类附属机构中举行的讨论无法 

使谈判双方的立场发生任何建设性的变化。

5. 就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建议，在1984年会议期间，应就会议议程上的 

所有实质性项目设立附属机构，并为其规定举行谈判的职责。该集团满意地注意 

到，根据这些项目设立的附属机构的职责是'：进行有效国际安排以确保无核武器国家 

不受使用或声言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并且1983年会议期间的“综合裁军方案” 

已经规定举行适当的谈判； 它还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化学武器”议程项目设立 

的特设工作小组通过了一项建议，规定1984年会议上可能设立的相应的附属机构 

具有“开始充分而全面的谈判进程，拟议并制定出该顼公约，但不包括它的景后草 

案” °

关于议程上的其余的顼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规定下述职权范围是有益 

的：

(1). 根据议程项目1 “禁止核试验”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就一项禁止所有核试验的 

条约举行谈判的特设附属机构，并考虑到所有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该特设「 

附属机构于1984年会议第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 

报告。

'⑵. 根据议程项目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根据第一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 

问题举行谈判，特别是拟定出一项核裁军计划。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 

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报告。

(3)根据议程项目3 “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以便就防 

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可冇的措缺成协议，并考虑到大会第3 7 Z3 8号决议所提及 

的各项文件以及其他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 

二部分绪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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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议程项目5 “避免外层空间的核军备竞赛”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机构，以便进行谈判 

缔结一项协议，或在适当的情况下缔结若干协议，以防止外层空间各个方面的核军 

备竞赛，并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建议，包括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及从外 

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的建议。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二部分结 

束时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报告。

(5) 根据议程项目7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这类武器的新体系，放射性武 

卷”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以便： 

旧)在有资格的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谈判，以起草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新型大规模毁天性武器及这类武器的新体系的全面协议，并就某些 

特殊类型的此类武器草拟可能达成的协议；

比)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及使用放射性武器 

的公约达成协议；

(c)进行谈判，以便解决关于禁止对寢设施的进攻问题，包括这一禁止的 

规模问题，并考虑到为此目的提交给会议的所有建议。

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 

会议递交报告”。

6.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指出，对于它一再提出的需要为裁军谈判 

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拟定标准职权范围的多项建议持积极的看法，当然这些建议将规 

定就适当•的问题举行谈判。

7,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的名称问题，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从需要出 

发，认为必须充分运用会议议事规则第2 3条所载的规定。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特 

别认为，鉴于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名称由“委员会"改为“会议”.那 

么考虑根据议事规则对其附属机构的名称作适当更改的问颗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8.假如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有可能进行谈判，这当然也不是表明对它所 

面临的问颖保证能顺利解决。近来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为了谈判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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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它们竭力迴避解决重大问颗，并且没有表现出为达成协议所需要的灵活性和 

政治意愿。但是，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认为，如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各附属机构规 

定举行谈判的职权范围，那么躲避举行认真谈判的企图就更难以实现，同时也使这 

种意图更昭然若揭了。


